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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 月 1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1 月 1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蓬莱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杨升岩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国庆，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唐杰，山东同杰律

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蓬莱市财政局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孙福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国庆，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唐杰，山东同杰律

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冯元士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伟、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冯元士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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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伟、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王丽洁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伟、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5 年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签订的“山

东省节能减排促进项目”，海德尔公司取得亚行提供的 1600万美元贷款，该项目

采用金融中间转贷模式，由山东省财政厅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以下简称光大济南分行）签订《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托管循环账户管理协议》、

委托光大济南分行负责账户管理。 

2018 年因节能服务产业的政府扶持力度减弱，公司主要客户经营状况不佳

等原因导致公司无法及时收回回款。因此，2018 年 11 月 15 日海德尔公司未能

按照《还款计划》的约定向光大济南分行偿还当期应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25,520,000元，蓬莱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提起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海德尔公司向二原告偿还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借款

本金 102429720 元、逾期罚息 248724.30 元、违约金 1173920.00 元，上述合计人

民币 103852364.3 元；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罚息、违

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2、判令被告冯元士、王丽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3、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冯元士持有的被告海德尔公司 800 万股股份

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 

依据：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签订的“山东省

节能减排速进项目”的《贷款协定》，推动被告海德尔公司取得亚行提供的 1600

万美元的贷款，该项目采用金融中间转贷模式，由山东省财政厅与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光大济南分行）签订《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托

管循环账户管理协议》、委托光大济南分行负责账户管理。山东省财政厅与下级

债务人烟台市人民政府、原告蓬莱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代表（烟台市财政局）共

同授权光大济南分行与海德尔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并由光大济南分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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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贷款发放、收取本息费、财务及财务管理、对贷款使用进行监督检查等事务。

据此，山东省财政厅与烟台市人民政府、烟台市财政局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签

订《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项目的转贷协议》，协议约定山东

省财政厅同意将亚行提供的 1600 万美元贷款转贷给烟台市人民政府用于节能减

排项目，贷款转贷期限为 6 年，含宽限期 2 年；利率按双方在本协议签字时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0%转贷给烟台市人民政府；烟台市人

民政府及下级债务人应按照同条件利率将贷款再转贷给海德尔公司；烟台市人民

政府授权烟台市财政局作为其债权债务代表，负责与贷款相关的转贷与再转贷、

使用管理、债务偿还等所有事务并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2015 年 7 月 13 日，

烟台市财政局与蓬莱市人民政府签订《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

项目的转贷协议》，协议约定烟台市财政局同意将亚行提供的 1600 万美元贷款按

烟台市人民政府与省财政厅签字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

浮 10%转贷给蓬莱市人民政府用于节能减排项目，蓬莱市人民政府应以同条件利

率再转贷给海德尔公司；贷款转贷期限为 6 年，含宽限期 2 年；蓬莱市人民政

府授权蓬莱市财政局作为其债权债务代表，负责与贷款相关的转贷与再转贷、使

用管理、债务偿还等所有事务并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2015 年 7 月 16 日,

蓬莱市财政局与海德尔公司、光大济南分行签订《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

能减排促进项目的转贷协议》。蓬莱市财政局同意将亚行提供的 1600 万美元贷款

按烟台市人民政府与省财政厅签字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下浮 10%转贷给海德尔公司用于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转贷期限为 6 年，含宽限

期 2 年，贷款还本付息日为每年的 5 月 15 日和 11 月 15 日。2015 年 9 月 6 日海

德尔公司与光大济南分行签订《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约定

海德尔公司贷款人民币 45134440 元，贷款期限自 2015 年 9 月 6 日至 2021 年 9 月

5 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5.085%,贷款按半年结息，结息日为 15 日，合同签订日

光大济南分行即向海德尔公司发放了贷款。2015 年 12 月 10 日,海德尔公司与光

大济南分行再次签订《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海德尔公司贷

款人民币 57295280 元，贷款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9 日，

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5.085%,贷款按半年结息，结息日为 15 日，合同签订日光大济

南分行即向海德尔公司发放了贷款。鉴于蓬莱市财政局与海德尔公司、光大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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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签订的《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项目的转贷协议》中约定

海德尔公司应向蓬菜市财政局出具贷款反担保，故蓬莱市财政局与被告冯元士签

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

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冯元士、王丽洁向蓬莱市财政局出具《承诺函》，自愿承诺

对蓬莱市财政局转贷给海德尔公司的 1600 万美元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8 年 11 月 15 日海德尔公司未按照《还款计划》的约定向光大济南分行偿贷

款本金人民币 25520000 元。二原告曾多次催促海德尔公司还款，但海德尔公司

拒不履行。基于上述事实，二原告认为，海德尔公司拒不履行《关于实施亚洲开

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项目的转贷协议》、《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委托贷款合

同》的义务按期偿还贷款本金已构成违约并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原告

有权提前收回贷款并有权依据合同的约定向海德尔公司主张逾期罚息及违约金。

其次，被告冯元士、王丽洁系夫妻关系，且自愿对海德尔公司的上述贷款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故该笔保证之债系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冯元士、王丽洁依法应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次，海德尔公司无法按期偿还贷款，蓬莱市财

政局作为质押权人依法对被告冯元士出质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案件进展情况： 

1、该案已有 2019 年 3 月 4 日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2、2021 年 7 月 5 日收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通知书。 

3、2021 年 10 月 29 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中止执行裁定书。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2019年3月4日收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3月4日作出的（2019）

鲁 06 民初 25 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果如下： 

一、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应依据其分别与二原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项

目的转贷协议》、《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于 2019

年 3月 31日前偿还逾期贷款本金人民币 2552 万元。 

二、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应依据其分别与二原告、中国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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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项

目的转贷协议》、《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委托贷款合同》、《还款计划》约定的还款

方式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并按期偿还借款。每期还款金额跟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舜耕分行的《委托贷款到期通知书》中的本金、利息等为准。 

三、对于本案因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逾期还款所产生的罚息

及违约金，若山东省财政厅依据其与烟台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实施亚洲开发

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项目的转贷协议》通过财政体制结算在烟台市财政局的账

户中予以扣收，则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应全额承担并向原告蓬莱市

财政局支付。 

四、本案诉讼费 561062元、调解结案减半收取 280531元；保全费 5000 元；

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 78750 元，共计 364281 元。上述费用二原告与被告海德

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各承担 50%，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

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蓬莱市财政局支付上述费用人民币 182140.5 元。 

五、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偿还借款，则任

意一期还款违约均构成全期违约，原告有权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且有权提前全额收回借款并依据《关于实施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

项目的转贷协议》、《山东省节能减排项目委托贷款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海德尔节

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利息、逾期罚息及违约金等。 

六、被告冯元士、王丽洁对上述借款的本金、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及其

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七、二原告应在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完毕本协议第一条

还款义务十日内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蓬莱市富民路 58 号 2 号楼 101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动产

权证号为：20150762/蓬国用 2015 第 0214 号）的查封。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

若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在剩余未还借款本息低于人民币 5200 万

元，且自愿将其名下位于蓬莱市富民路 58 号 2 号楼 101 号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等

其他实际变现价值不低于人民币 5200 万元的资产向二原告或二原告指定的第三

方办理抵押、质押登记后可解除对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蓬

莱市南河路 219号、面积为 13726平方米的《鲁 2017蓬莱市不动产权第 000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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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使用权上在建工程的查封。 

八、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二原告应申请解除对被告冯元士、王丽洁财

产的查封。 

 

2021 年 7 月 5 日公司收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通知书，责令被

告履行下列义务： 

1、向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政府、烟台市蓬莱区财政局支付 (2019)鲁 06 民初

2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2、向本院缴纳案件执行费 139763.00元。 

 

三被告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冯元士、王丽洁已被列为被执行人。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政府、烟台市蓬莱区财政局向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执行。2021 年 10 月 29 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中止（2019）鲁 06民初 2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努力争取偿还款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公司对持续经营有较大影响，公司将尽力筹措资金，开拓项目，维持

公司正常运营。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有较大影响，目前虽然处于资金紧张状况，公司将尽力筹措

资金，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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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出具调解书之前积极还款 1,300 万元，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偿还当期剩余 1,252 万元借款。 

 

六、备查文件目录 

应诉通知书 

（2019）鲁 06 民初 25 号民事调解书 

（2021）鲁 06 执 363 号执行通知书 

（2021）鲁 06 执 363 号执行裁定书 

 

 

海德尔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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